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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A8_E7_94_9F_E4_c62_94772.htm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

）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

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

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释义】本条是关于本法适

用范围和调整事项的规定。 一、法律的适用范围，也称法律

的效力范围。包括法律的时间效力，即法律从什么时候开始

发生效力和什么时候失效；法律的空间效力，即法律适用的

地域范围；以及法律对人的效力，即法律对什么人（指具有

法律关系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适用。关于

本法的时间效力问题，本法第97条作了规定。关于本法的空

间效力问题，由于法律空间效力范围的普遍原则，是适用于

制定它的机关所管辖的全部领域，《安全生产法》作为我国

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其

效力自然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域。当然，按照我国

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只有列入这两个

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才能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适用

。《安全生产法》没有列入两个基本法的附件三中，因此，

本法不适用于我国已恢复行使主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

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的安全生产立法，应由这两个特别

行政区的立法机关自行制定。 二、依照本条规定，本法适用

的主体范围，包括一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个体经济组织。调整的事项，是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安全问



题。 1.本法是专门调整涉及安全生产的相关关系的法律，因

此，其适用的范围只限定在生产经营领域。不属于生产经营

活动中的安全问题，如公共场所集会活动中的安全问题、正

在使用中的民用建筑物发生垮塌造成的安全问题等，都不属

于本法的调整范围。这里讲的“生产经营活动”，既包括资

源的开采活动、各种产品的加工、制作活动，也包括各类工

程建设和商业、娱乐业以及其他服务业的经营活动。 2.本法

适用的主体范围，包括一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股份制企业、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合伙企业、个

人独资企业等，不论其经济性质如何、规模大小，只要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都应遵守本法的各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3.当然，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

政的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对安全生产的监督

管理，也必须遵守本法规定。依照本法规定对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玩

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将受到法律的追究。 三、鉴于消防

安全问题已有《消防法》调整；道路、铁路、水运、空运等

交通运输的安全问题，已有《海上交通安全法》、《铁路法

》、《民用航空法》等法律或者《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目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正在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进行审议

）等行政法规专门调整，因此，本条规定，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

安全和民用航空安全另有规定的，分别适用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